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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變更都市計畫審核摘要表 

項 目 說 明 

都 市 計 畫 名 稱 
擴大及變更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第四次通盤檢討)案 

變 更 都 市 計 畫 

法 令 依 據 
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變更都市計畫機關 臺南市政府 

本 案 公 開 展 覽 

之 起 訖 日 期 

公 告 

徵求意見 

自民國 106年 08月 17日起 30天，刊登於   

106年 08月 17日中國時報。 

公開展覽 

自民國108年5月1日起於新營區、鹽水區及

柳營區等3處區公所及本府公開展覽30

天，108年5月1日至108年5月3日刊登於中

國時報。 

公開展覽 

說 明 會 

民國 108 年 5 月 22 日上午 10 時整假鹽水

區公所 3F 禮堂、民國 108 年 5 月 22 日下

午 2 時整假柳營區公所 3 樓會議室、民國

108年 5月 24日上午 10時整假新營區公所

3樓禮堂舉行。 

人民團體對本案之 

反 映 意 見 

詳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本案之公民或團體陳情

意見綜理表。 

本案提交各級都市計

畫委員會審核結果 

市 級 
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9年 9月 30日第

93次會議審議通過。 

內 政 部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11年 5月 24日第

1012次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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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再公開展覽辦理緣起 

「擴大及變更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

係於民國 108 年 5 月 1 日辦理公開展覽 30 天，後於 109 年 9 月 30 日臺南市都

市計畫委員會第 93 次會議審議通過，其後送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並

經民國 111 年 5 月 24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12 次大會審議通過，依會

議決議（略以）：「本案如經本會審決通過後，變更內容超出原公開展覽範圍者，

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如無任何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者，

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陳情意

見，則應再提會討論。」(詳附件一)，故依上述決議，本案再辦理公開展覽及

說明會，以資周延。 

貳、法令依據及再公開展覽書圖依據 

依「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規定辦理本次通盤檢討作業；再公開展覽書圖

係依 111 年 5 月 24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12 次會議決議辦理。 

參、再公開展覽變更案件 

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12 次會議決議內容，變更內容超出原公開

展覽範圍部分包括：原公展編號第 1、2、5、8、9 案內容修正，並新增第 10、

11、12、13、14 案，以及第 9 案第二階段內容，本次針對上述變更案件共計

11 案辦理再公開展覽作業。 再
公
開
展
覽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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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再公開展覽變更內容明細表 

再公展
編號 

報部
編號 

原公展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1 1 1 計 畫 目 標
年期 

民國 110 年 民國 125 年 配合全國國土計畫及臺
南市國土計畫目標年予
以修訂之。 

 

2 2 2 計 畫 總 面
積 

1,091.7840 公
頃 

1,091.9003 公
頃 

1.配合本次擴大都市計
畫及都市計畫範圍訂
正調整計畫總面積。 

2.本次計畫範圍共劃入
0.1163 公頃： 

(1)變 3 案：劃出計畫範
圍 1.4218 公頃。 

(2)變 7 案：劃入計畫範
圍 0.0749 公頃。 

(3)變 9 案：劃入計畫範
圍 1.4632 公頃。 

 

5 5 5 特 定 區 西
北 端 農 業
區 現 有 聚
落 

住 宅 區
(2.5090) 
附帶條件： 
應再擬定細
部計畫並配
置適當公共
設施。 

住 宅 區
(1.6365) 

1.本案係於民國 74 年 4
月3日變更高速公路新
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案配合農業區現有聚
落劃設，現況多屬原非
都市土地甲種建築用
地及建地目，且部分土
地業已取得建築及使
用執照，建物分布密集
難以執行附帶條件規
定。 

2.本變更案係為解決未
完成附帶條件地區之
整體開發執行問題，並
未新增設住宅區。 

3.其中鹽水區水秀段 427
地號以北原甲種建築
用地及建地目土地，為
保障其既有建築權益
變更為住宅區並依「臺
南市都市計畫區土地
變更負擔公共設施審
議原則」規定得予免回
饋。 

4.其餘土地依「都市計畫
整體開發地區處理方
案」及「臺南市都市計
畫區土地變更負擔公
共設施審議原則」規
定，調整其附帶條件改
以調降容積率方式辦
理，並應負擔公共設施
用地比例為 40%。 

 

住 宅 區
(附)(0.8725)  
附帶條件： 
1.變更後住宅
區容積率調
降如下：建
蔽 率 為
60%，容積
率 調 降 為
108%；當建
蔽 率 為
50%，容積
率 調 降 為
120%。 

2.如後續開發
地主有增加
容積率之需
求，得於申
請建照前完
成繳交代金
後恢復原容
積，代金計
算方式以自
願捐贈變更
後土地總面
積 40％作為
公共設施用
地，並依「臺
南市都市計
畫區土地變
更負擔公共
設施審議原
則」規定計
算代金抵繳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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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公展
編號 

報部
編號 

原公展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8 8 8 文教區 (明
達中學) 

文 教 區
(0.0555) 

住 宅 區
(0.0555) 

1.依民國 66 年 6 月 2 日
發布實施之「高速公路
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
區計畫核定案」所載，
私立明達中學係就其
現有用地劃設，後於 99
年 8 月 19 日發布實施
「擴大及變更高速公
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
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
檢討)(第一階段)案」，
考量明達中學為私立
學校，非屬公共設施用
地，故將更正分區名稱
為「文教區」，惟該文
教區經 101 年 6 月 26
日「變更高速公路新營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
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
案通盤檢討)案」重製
後之都市計畫展繪
線、樁位展繪線與地籍
展繪線皆不相符。 

2.考量明達中學係於民
國 59 年(都市計畫發布
前)即已設校，且該地
區尚未辦理地籍重
測，仍為圖解地籍，因
規劃原意係以其現有
校地範圍劃設，故以地
號作為都市計畫執行
依據。 

3.參酌地籍線及臺南市
政府教育局 106 年 11
月 30 日函所提供之土
地使用範圍明細表(詳
附件二)，就校方現況
使用範圍修正文教區
範圍。 

 

住 宅 區
(0.1172) 

文 教 區
(0.1172) 

9 9 9 特 定 區 西
南 側 與 哪
吒公園 

未劃入計畫
範圍(1.4632) 

公 五 十 八
(0.4147) 

1.依民國 99 年 8 月 20 日
發布實施之「擴大及變
更高速公路新營交流
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
段)案」，考量太子爺
廟係為地方民眾信仰
所在，惟其部分主體建
物位處非都市土地，未
能符合太子爺廟發展
需求，爰將非都市土地
納入都市計畫範圍並
變更為「附帶條件宗教
專用區」，由廟方同意
捐贈變更後總面積

1.變更範圍
包括太子
宮段埤子
底 小 段
93、94、
95、96、
97 、
140( 部
分 ) 、
148 、
151 、
152 、
153 、
154 、
155 、

農 業 區
(1.0485) 

宗教專用區
( 二 )( 附 ) 
(0.3777) 

公 五 十 八
(0.0562) 

農 業 區
(0.3215) 

附帶條件： 
1.宗教專用區

(二 )應由太
子爺廟管理
委員會，與
縣政府簽訂
協議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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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公展
編號 

報部
編號 

原公展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願捐贈變更
後土地總面
積之 30%土
地 予 縣 政
府，前述土
地以繳交當
期土地公告
現值加 4 成
之代金方式
折抵，並應
於計畫發布
實施後 1 年
內 完 成 捐
贈，如未於
期限內完成
捐贈，台南
縣政府應於
下次通盤檢
討時，予以
恢 復 原 計
畫，太子爺
廟方不得異
議。 

2.本案擴大範
圍內之宗教
專用區，其
土地所有權
人非屬太子
爺廟者，應
由太子爺管
理委員會於
核定前取得
土地使用變
更同意證明
文件，否則
本案維持原
非都市土地
之利用。 

3.本案涉及回
饋部分應由
土地所有權
人與縣府簽
訂協議書納
入計畫書中
規定，以利
執行。 

30%公共設施用地並
以繳交代金方式予原
臺南縣政府。又依計畫
書規定需於發布實施
後 1 年內完成捐贈，惟
廟方因未依規定辦理
捐贈，目前已逾捐贈時
效，爰配合後續整體規
劃用地，先行變更為農
業區，另原變更範圍涉
及市有土地部分，則配
合現況變更為公園用
地。 

2.太子宮為新營區最大
廟宇，香客絡繹不絕，
惟因現況使用已臻飽
和，太子宮及周邊地區
亦經臺南市國土計畫
指定為推動重點景觀
計畫要區。 

3.考量太子宮未來周邊
地區之整體規劃及因
應廟方發展需求，針對
太子宮現況活動用地
及後續預計規劃相關
宗教使用之非都市土
地，予以納入都市計畫
範圍，以強化後續整體
規劃用地使用之一致
性及完整性。 

4.另考量太子宮段埤子
底小段151地號現況已
作哪吒公園使用，且為
市有土地，故包括涉及
原宗教專用區(二)(附)
市有地範圍，以及屬非
都市土地納入擴大都
市計畫範圍，併同檢討
變更為公園用地，除可
強化太子宮周邊整體
規劃之景觀及空間使
用，亦可增加本特定區
之遊憩設施用地。 

156 、
157、158
地號等 15
筆土地。 

2.變更為公
58土地以
臺南市政
府所有太
子宮段埤
子底小段
151 地號
為準。 

10 10 - 鹽 水 排 水
及 鹽 水 南
線 排 水 範
圍 

住 宅 區
(0.4654) 

河 川 區
(13.0186) 

依經濟部、內政部 92 年
12 月 26 日經水字第
0920091568 號及台內營
字第 0920091568 號會銜
函送之「有關河川及區域
排水流經都市計畫區之
使用分區劃定原則」，並
經臺南市政府水利局以

變更道路用
地範圍中，
包含 0.0026
公頃之道路
用地 (人行
步道用地)。 

農 業 區
(12.5525) 

水 溝 用 地
(0.0007) 

道 路 用 地
(0.2695) 

道路用地兼供
河 川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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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公展
編號 

報部
編號 

原公展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0.2695) 108 年 7 月 12 日南市水
工字第 1080816155 號函
認定將市管區域排水(鹽
水排水及鹽水南線排水)
堤防預定(用地範圍)線
範圍內土地劃設為河川
區，詳附件三。 

高速公路用
地(0.0874) 

高速公路用地
兼供河川使用
(0.0874) 

11 11 - 計 畫 區 東
側農業區 

農 業 區
(0.0139) 

電路鐵塔用地
(0.0139) 

考量現況已作為電路鐵
塔使用，且權屬為台電公
司所有，故依地籍範圍予
以檢討變更。 

1.變更範圍
包括柳營
區雙和段
126、232
地號等 2
筆土地。 

2.鹽水地政
事 務 所
109 年 6
月 20 日
所測字第
10900564
98號函實
地勘測雙
和段 126
地 號 文
件，詳附
件四。 

12 12 - 復 興 路 及
嘉 芳 街 交
叉 口 住 宅
區 

道 路 用 地
(0.0214) 

住 宅 區
(附)(0.0214) 

1.案內土地於民國 66 年
擬定計畫劃設為 19M
特殊道路截角，後於 85
年依 6M 標準截角辦理
土地徵收，現況已依標
準截角開闢，並作為道
路使用。 

2.經查變更範圍內於民
國 84 年申請建築執
照，惟當時茄苳段 444
及 446地號住宅區土地
與道路境界線尚未完
成逕為分割作業，致部
分道路用地納入建築
基地範圍內。 

3.考量該計畫道路已依
一般道路 6M 標準截角
開闢完成，且現況已供
道路通行逾 20 年，原
劃設之 19M 特殊道路
截角尚無留設之必要
性，且為避免損及民眾
權益，故將該特殊道路
截角之道路用地部分
變更為住宅區，並依
「臺南市都市計畫區
土地變更負擔公共設
施審議原則」辦理回
饋，又案地土地權屬單

1.變更範圍
包括新營
區茄苳段
443 、
444-1 及
446-3 地
號等 3 筆
土地。 

2.土地所有
權人應於
內政部都
委會審議
通過並經
本府通知
日起 1 年
內與臺南
市政府簽
訂 協 議
書，並於
簽訂協議
書之日起
2 年內完
成代金繳
納後，始
得檢具計
畫書、圖
報內政部
核定。 

附帶條件： 
應自願捐贈變
更後土地總面
積 30％作為
公共設施用
地，並依「臺
南市都市計畫
區土地變更負
擔公共設施審
議原則」規定
計算代金抵繳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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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公展
編號 

報部
編號 

原公展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純且已有地上物，故改
以繳納代金辦理回饋。 

4.依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110 年 12 月 29 日南市
交綜字第 1101587681
號函略以，現況道路業
依現況標準截角開闢
逾 20 年，交通運作良
好，道路用地變更為住
宅區案，表示無意見，
詳附件五。 

13 13 - 計 畫 區 東
側 高 速 公
路用地 

高速公路用
地(1.0792) 

道 路 用 地
(1.0792) 

1.案內土地現況非屬交
通部高速公路局管有
土地且非供高速公路
相關設施使用之路
段，現況分別為復興路
及太子路部分路段，屬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管
有之土地及部分私有
土地，檢討變更為道路
用地。 

2.依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10年 7月 20日南市工
新二字第 1100875458
號函，針對高速公路用
地擬調整為道路用
地，表示無意見，詳附
件六。 

 

14 - - 特 定 區 仁
愛 路 西 北
側農路 

農 業 區
(1.3235) 

道 路 用 地
(1.3235) 

1.柳營區南外環為連接
新營區及柳營區之重
要道路之一，開闢完成
迄今近 10 年，鄰近柳
營區之人和、火燒店、
士林、東昇等聚落，藉
由柳營外環道通往銜
接國道1號之新營交流
道、台 1 線或至新營工
業區就業，為節省時間
常有用路人利用現有
仁愛路西北側農路通
行至柳營外環道，礙於
現有農路僅 2.5M~4M
寬，常造成會車時險象
環生。 

2.因應當地聚落交通需
求及改善交通瓶頸問
題，經柳營區公所評估
實有新增劃設道路之
需求，並完成拓寬規劃
評估案，劃設東西向
15M 寬計畫道路，建構
區域完整之東西南北
聯絡路網外，完善柳營
市區銜接柳營外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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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公展
編號 

報部
編號 

原公展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之整體道路系統。 
3.本案路線規劃方案，業
經工務局 111年 2月 17
日南市工新二字第
1110242419 號 函 確
認，詳附件七。 

 

表 2  變 9 案變更內容明細表(第二階段) 

變更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9 特定區西
南側與哪
吒公園 

農 業 區
(0.4720) 

宗教專用區(二)(附) (0.3304) 1.經太子宮初步規劃，新
增宗教專用區部分係為
符合既有太子宮廟建築
物補辦建照基地需求，
另規劃宗教服務專用區
以做為後續新建香客及
文創大樓使用，並設置
宗教文化相關產物或文
創產品之展示及銷售空
間，以提供訪客及信徒
使用。 

2.其中未來擬興建香客
大樓範圍，配合後續依
據「發展觀光條例」申
請旅館業登記之需求，
並考量未來使用性質仍
以宗教發展有關及相關
服務設施為主，以「宗
教服務專用區」分區進
行規劃，並考量降低變
更後宗教服務專用區與
周邊現況農業用地產生
使用性質不相容之情
形，毗鄰外側農業用地
部分，應規範隔離綠地
或退縮建築。 

3.參照「臺南市都市計畫
宗教專用區檢討變更審
議原則」之精神，予以
調整變更相關分區為宗
教專用區及宗教服務專
用區，並配置一定比例
之公共設施用地作為開
放空間使用。 

1.太子宮廟
應回饋土地
包括現況哪
吒公園使用
範圍及周邊
土地，回饋
地號包括太
子宮段埤子
底 小 段
93(部份)、
94(部份)、
97(部份)、
140( 部
份)、148、
152( 部
分)、153、
154、155、
156 及
157(部分 )
地號等 11
筆土地，應
無償捐贈予
臺 南 市 政
府。 

2.變更範圍
毗鄰農業區
部分，後續
應於細部計
畫訂定建築
退縮規定。 

 

公五十八(附) (0.1416) 

 附帶條件： 
1.農業區變更為宗教專用區(二)
應自願捐贈變更後土地總面積
30％作為公共設施用地。 

2.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內政部都委
會審議通過並經臺南市政府通
知日起 1 年內與臺南市政府簽
訂協議書，並將應捐贈之公共
設施用地一次全數無償移轉予
臺南市後，始得檢具計畫書、
圖報內政部核定。 

3.本案範圍內之宗教專用區
(二)(附)其土地所有權人非屬
太子爺廟者，應由太子爺管理
委員會於核定前取得土地使用
變更同意證明文件。 

農 業 區
(0.9369) 

宗教服務專用區(附)(0.5621) 

公五十八(附) (0.3748) 

 附帶條件： 
1.農業區變更為宗教服務專用
區，應自願捐贈變更後土地總
面積 40％作為公共設施用地。 

2.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內政部都委
會審議通過並經臺南市政府通
知日起 1 年內與臺南市政府簽
訂協議書，並將應捐贈之公共
設施用地一次全數無償移轉予
臺南市後，始得檢具計畫書、
圖報內政部核定。 

3.本案範圍內之宗教服務專用區
(附)，其土地所有權人非屬太
子爺廟者，應由太子爺管理委
員會於核定前取得土地使用變
更同意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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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變5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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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變8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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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變9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變更農業區為宗教專用區(二)(附帶條件)宗(專)(二)
(附)

變更宗教專用區(二)(附帶條件)為宗教專用區(二)(附帶條件)

變更宗教專用區(二)(附帶條件)為公園用地

變更宗教專用區(二)(附帶條件)為公園用地(附帶條件)

宗(專)(二)
(附)

公

公(附)

變更未劃入本計畫範圍之土地為宗教專用區(二)(附帶條件)

變更未劃入本計畫範圍之土地為公園用地(附帶條件)

變更未劃入本計畫範圍之土地為公園用地

公(附)

公

宗(專)(二)
(附)

變更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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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變10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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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河)農➔河

農➔河

住➔河

人行步道➔河

住➔河

農➔河

道➔道(河)

3

道➔道(河)

道➔道(河)

農➔河
溝➔河

變更圖例再
公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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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變11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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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變12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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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變13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15

變更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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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變14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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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變9案變更內容示意圖(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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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12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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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內政部 函
地址：54045 南投市省府路38號(營建署)

select

聯絡人：楊靜怡

聯絡電話：0492352911#118

電子郵件：an5646@cpami.gov.tw

傳真：

受文者：臺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6月16日

發文字號：內授營中字第111081108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1111127847_1110811085_111D2021115-01.pdf)

主旨：檢送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11年5月24日第1012次會審議

「擴大及變更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

次通盤檢討)案」會議紀錄1份，請迅依決議辦理後再行報

核，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111年4月27日府都規字第1110491845號函。

二、案經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1012次會議審決（詳會議紀錄

核定案件第11案）在卷。

正本：臺南市政府

副本：中部辦公室(營建業務)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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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明達中學校地範圍土地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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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2頁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

承辦人：許家菱

電話：06-2977000#23

傳真：06-2955830

電子信箱：jillhsu23@tn.edu.tw

受文者：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南市教永字第106109203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私立明達中學土地使用範圍明細表(1092037A00_ATTCH1.pdf)

主旨：有關本市私立明達高中校地範圍一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106年10月6日臺教授國字第1060105916號函辦

理暨復貴局106年8月11日南市都管字第1060841619號函。

二、貴局為配合鹽水地政事務所辦理鹽水區鹽水段1628-7地號

土地逕為分割業務需要，請私立明達高中及本局協助提供

學校核准設立、範圍等相關資料，俾利判別文教區範圍，

先予敘明。

三、查教育部提供該校59年申請核准設立高中部之相關資料，

僅知當時校地面積為22,970平方公尺(含借用土地)，惟無

校地範圍及地號資料可參；該校表示其使用範圍包括25筆

土地，總面積22,676平方公尺(詳見附件)，與105年教育

部統計處之資料22,470平方公尺不符，此係該校漏向教育

部填報鹽水區鹽水段1628-13地號(面積206平方公尺)該筆

市有地所致。

四、綜上，請貴局依校方現況使用區域判別文教區範圍以符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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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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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

正本：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副本：臺南市私立明達高級中學(含附件)、本局秘書室(含附件)、本局永續校園科(含

附件) 2017-11-30
16: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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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市管區域排水(鹽水排水及鹽水南線排水)設

施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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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電路鐵塔實地勘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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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

承辦人：盧彥璁

電話：06-2991111#8691

傳真：06-2953219

電子信箱：piko@mail.tainan.gov.tw

受文者：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2月29日

發文字號：南市交綜字第110158768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擴大及變更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第四次通盤檢討）案」人民陳情茄苳段443、444-1及

446-3地號道路用地變更為住宅區案，本局無意見，復請

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110年12月27日南市都規字第1101566250號函。

二、現況道路業依現況標準截角開闢逾20年，交通運作良好，

爰本局無意見。

正本：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副本：本局綜合規劃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再
公
開
展
覽
版



 

 

 

 

 

 

 

 

附件六 變 13案工務局意見函 

  

再
公
開
展
覽
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頁，共 1 頁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函
地址：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

承辦人：許名漢

電話：066351615#6728

傳真：066373472

電子信箱：pochsex493@mail.tainan.gov.

tw

受文者：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7月20日

發文字號：南市工新二字第110087545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交通部高速公路南區養護工程分局為「變更高速公路

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

討）案」於公開展覽期間所提意見，復如說明，請查

照。

說明：

一、復貴局110年7月2日南市都規字第1100811045號書函。

二、旨案針對公速公路用地擬調整為道路用地本局無意見，俟

旨揭計畫核准後配合辦理用地變更、維護管理及未來改善

等事宜。

正本：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副本：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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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函
地址：70801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

承辦人：黃銘傑

電話：6322231#6763

傳真：6373472

電子信箱：ipo0669@mail.tainan.gov.tw

受文者：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2月17日

發文字號：南市工新二字第111024241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貴局函詢柳營區公所辦理「擴大及變更高速公路新營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所提「柳營

區仁愛路至雙營橋之產業道路(農業區)劃設為15M道路用

地」等事項，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111年1月20日南市都規字第1110132362號函。

二、旨案規劃期末報告係經柳營區公所與地方民眾協調後取得

共識之方案，本局原則尊重協商方案。

三、另有關道路銜接路口往南偏移情形本局將予工程規劃設計

時調整道路配置人行道，以使行駛中線不致偏移過多，確

保行車安全。

正本：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副本：臺南市柳營區公所、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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